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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十题：就中信泰富有限公司的事务进行调查  

 

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３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六月二十三日）在立法会会议上何俊仁议员的提问和财

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关于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及警方分别调查中信泰富

有限公司（中信泰富）杠杆式外汇买卖事件及相关事务，以及早前有报道

指出，律政司已指示警方调查中信泰富竞投内地海南省神州半岛土地发展

项目的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鉴于证监会将上述的调查报告交给律政司作考虑已超过六个月，有

关的进展为何； 
 

（二）警方的调查工作是否已完成；若否，当局会否考虑冻结中信泰富或

相关董事的部分资产，以确保小股东日后可追回损失； 
 

（三）鉴于上述的调查工作已进行超过二十个月，当局仍未进行刑事检控

行动，而据悉警方的调查至今仍停留于决定已取的文件中哪些与案件有关

的阶段，当局有否评估现时是否适合将个案交由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进行

研讯，以尽快作出审理；若有评估，结果及当局的考虑因素为何； 
 

（四）鉴于有报道指出，有三名小股东曾透过小额钱债审裁处向中信泰富

上任主席申请索偿，却不获受理而须转介至高等法院进行诉讼，但他们因

诉讼费用昂贵，以及不符合申请法律援助资格而被迫放弃追讨赔偿，当局

现时有何快捷及具成本效益的措施，协助在上市公司发出虚假或具误导性

的公开通讯或所作的市场失当行为的影响下作出错误投资，因而蒙受约数

万元金钱损失的小股东向上市公司或其负责人申请赔偿，以保障小股东的

权益； 
 

（五）有否了解其他成熟的国际金融市场（例如英国及美国等）如何就类

似上述的情况为小股东追讨数万元的损失；若有，详情为何； 
 

 



（六）鉴于中信泰富在二○○八年九月十六日发出的通函的责任声明中表

示，「本通函的资料乃遵照上市规则刊载......董事愿就本通函所载资料的准

确性共同及个别承担全部责任，并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询后确认，就彼等所

深知及确信，本通函并无遗漏其他事实，致使当中所载任何内容产生误

导」，该责任声明的内容是否符合上市规则与指引的规定；若是，该等规

定的目的为何；有否评估当上市公司通函载有不准确资料时，该等规定能

否保障小股东，让他们向有关的上市公司董事或负责人追讨损失，抑或只

保障上市公司；及 
 

（七）针对调查中信泰富竞投内地海南省神州半岛土地发展项目的事宜，

警方会否调查当中有否涉及关连交易、损害中信泰富小股东的利益、没有

适时及详尽披露相关资料，以及违反香港的上市规则及《证券及期货条例》

（第５７１章）的行为？ 
 

答复： 
 

主席： 
 

  应何俊仁议员的提问，我们征询了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

会）、律政司及香港警务处（警方）的意见，现回复如下︰ 
 

（一）律政司表示，证监会在完成其调查后已向该司寻求法律指引。警方

亦正就同一事件展开调查，惟有关调查工作尚未完成。警方的调查牵涉数

量庞大的文件和电脑证物，而中信泰富有限公司及其董事声称就被检取的

文件，他们享有法律专业保密权，而有关声称的诉讼正由高等法院审理。

由于证监会及警方的调查均涉及相同事实，律政司宜在研究警方调查所得

的结果后，才敲定及向双方提供有关的法律指引。 
 

（二）警方的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现阶段不会就案件作进一步评论。 
 

（三）一般而言，如有充份证据及在符合公众利益的情况下，便会采取刑

事检控。若律政司建议不提出刑事检控，证监会会考虑其他执法途径，包

括将个案转介财政司司长，考虑是否提起在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席前进行

的研讯程序。而现时由于警方的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律政司在研究警方

调查所得的结果后，才敲定给予证监会及警方的法律指引。故此，现阶段

我们不会就下一步行动作出评论。 
 

 



（四）、（五）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第２８１条或第３０５条，若某

人曾从事市场失当行为，或违反该条例第ＸＩＶ部第２至４分部关于证券

及期货交易等的罪行之任何条文，则他负有法律责任赔偿另一人因该行为

而蒙受的金钱损失。申索人可按有关条文进行申索，条文亦订明市场失当

行为审裁处的裁定可获接纳为证据。 
 

  根据香港的法院架构，小额钱债审裁处处理在其管辖范围下不超过５

０,０００元的申索。申索人及被告人均不可聘用律师代表。为确保所有有

充分理据提出法律诉讼或抗辩的人士不会因欠缺经济能力而没法寻求公

义，政府亦有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申请人需要通过资产审查。 
 

（六）《上市规则》（例如第１４.６６（２）、１４.６８（１）、１４.

６９（１）（ａ）及１４Ａ.５９（３）条）规定，有关上市公司发出的通

函须包括一项董事责任声明，目的是要确保上市公司遵守《上市规则》内

的披露原则，特别是根据《上市规则》第２.１３条的要求，所披露的资料

须在各重要方面准确完备，且没有误导或欺诈成份。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联交所）负责执行《上市规则》。一般而言，当联交所发现违规的

事实和情况，联交所会向有关的上市公司及／或董事作出适当的查询及调

查。联交所表示不会评论个别案件。 
 

（七）我们不会就个别事件作出评论。  

完  


